宁波市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管理暂行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我省信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浙信办发〔2005〕38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快软件产业发展的意见》（甬政发〔2007〕36号）精神，降低信息服务业从业门槛，培育信息服务业，加快我市信息服务业发展，特建立宁波市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为规范孵化平台的运营和管理，提高孵化平台运作效率和透明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以下简称“孵化平台”)是政府以服务采购形式，通过财政专项资金统一向电信运营商购买电信IDC服务，建立起虚拟式的孵化平台，为符合条件的全市信息服务企业提供免费或优惠的电信IDC服务。
    第三条  孵化平台的服务内容有：空间租用、带宽租用、主机托管、虚拟主机、域名服务等基本服务，以及ASP服务、电子商务等增值服务。
    第四条  孵化平台由市信息产业局负责管理，所需运行经费在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支出。
    二、孵化平台建立和运营商管理
    第五条  运营商申请。我市具有较强IDC服务能力的综合电信运营商，都可参与竞选建立孵化平台。参选的运营商必须提出服务种类、服务方式和服务承诺等孵化平台的整体方案，并向市信息产业局自主申报其要求的相关材料。 
    第六条  确定孵化平台运营商。市信息产业局按照“公平、公开、合作、竞争”原则，组织专家对参选运营商进行评审，依据其服务能力、服务价格、配套措施、孵化组织等因素，选定孵化平台运营商。同时，信息产业局要组织专家、服务对象等人员，议定体现“科学、效率、服务、监管”的孵化平台合作协议书。并与孵化平台运营商签订孵化平台长期合作协议，明确服务项目、服务方式、单位价格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含违约责任）等，以此建立起宁波市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
    第七条  孵化平台运营商职责。孵化平台运营商是孵化平台的具体服务单位，必须严格按协议履行职责，要向入驻对象详细介绍服务内容，为入驻企业提供相关业务等，做好服务工作；要及时提供入驻企业的孵化情况，协助主管部门做好入驻企业的考察、管理、跟踪、运行等监督工作。 
    第八条  孵化平台运营商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以孵化平台的优惠条件，恶意或变相从其它运营商已有客户中拉企业入驻；
    （二）采用弄虚作假手段，帮助不符合孵化要求的企业骗取入驻；
    （三）对入驻企业跟踪管理不力，出现入驻企业不符合孵化要求及时不报告的，或者实际孵化企业与确定入驻企业不符的；
    （四）孵化力度明显失当，造成孵化平台资源浪费。

    三、孵化平台入驻企业条件
    第九条  在宁波市辖区内工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或具有经营服务资格的其它机构。
    第十条  入驻应是创业期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1周年)，或者是开拓了信息服务领域内创新型业务的非创业期企业。
    第十一条  入驻企业利用孵化平台开展的业务应具有创新性特点。优先支持服务领域具有开创性，业务形式具有独创性项目。
    第十二条  入驻企业利用孵化平台开展的业务应具有良好的盈利模式，并能借助孵化平台产生直接经济收益。
    第十三条  孵化平台不支持企业对自身产品和业务宣传的项目；不支持不能通过孵化平台产生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不支持申请企业已有商业性业务转入孵化平台的项目。

    四、孵化平台政策和资金拨付
    第十四条  对入驻企业的孵化优惠，主要是根据其服务规模和所开展业务对孵化服务的实际需求和依赖程度确定。年度优惠额按协议确定的服务项目及其单价分类计算总和确定。对单个企业的年度资助，不超过20万元。孵化周期原则为2周年，同一单位不得重复入驻。
    第十五条  资金拨付。依据与运营商签订的孵化平台合作协议，以及已入驻孵化平台企业的实际服务情况，由市财政局会同市信息产业局按季预拨资金，次年初结合对运营商的考评，向运营商结算上年度孵化平台运行费用。

    五、申请审批程序
    第十六条 入驻申请
    （一）申请企业可自由选择政府已确定的孵化平台运营商。在向孵化平台运营商详细咨询入驻相关服务、收费等信息后，由企业自主选择孵化平台运营商，填报入驻服务需求方案。
    （二）申请企业需向市信息产业局提供单位基本情况、利用孵化平台开展业务的商业计划书等申报材料。
    第十七条  入驻审批
    （一）市信息产业局在对企业资格审查基础上，组织专家等人员对申请企业及商业计划进行评审。
    （二）市信息产业局会同市财政局，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入驻企业名单、孵化平台运营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和年度优惠额。在政府网站公示一周，无投诉情况后按季公布。
    第十八条  企业入驻
    孵化平台运营商根据政府公布的入驻文件，向入驻企业告知孵化平台协议服务内容，办理相应入驻手续，接收企业入驻，及时为入驻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第十九条  结束孵化
    （一）入驻企业孵化周期期满，孵化平台运营商应提前三个月通知入驻企业退出孵化平台。
    （二）入驻企业中途注销的；或其它原因自主退出孵化平台的；或政府主管部门下达中止孵化服务通知的，由孵化平台运营商与其办理确认手续后停止孵化服务。

    六、监督和绩效管理
    第二十条  入驻企业跟踪管理和考评。市信息产业局将另行制定考评办法，强化对入驻企业的跟踪管理和考评。
    第二十一条  市信息产业局将不定期对孵化情况进行检查，若发现入驻单位有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取得入驻资格、将孵化平台提供的服务内容转让给第三方使用、因违反法律和法规受到查处等情况，经确认后，取消其入驻资格。
    第二十二条  市信息产业局每年对孵化平台运营商的孵化能力进行考评。考评内容主要包括孵化质量、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孵化是否适度等方面。考评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继续选择孵化平台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三条  入驻企业有权对孵化平台运营商未按协议内容提供服务、服务质量问题，或有其他损害入驻企业权益的行为，向市信息产业局提起投诉。
    第二十四条   孵化平台运营商违反第八条规定，可按孵化平台合作协议扣减应付孵化平台费用，直至取消孵化平台运营商资格。
    第二十五条  市信息产业局每年将形成全市孵化平台年度绩效报告，并抄送市财政局。市信息产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孵化平台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及时调整工作方式、绩效目标，加强孵化平台资金监管，提高资金绩效，并作为下年度信息服务业孵化平台运行经费安排依据。

    七、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信息产业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